
這是各專

A
們
國
社
會
救
助
，
怯
的
平
議

李
鐘
元

前
…
苦
口

我
國
「
社
會
救
助
法
」
於
民
國
六
十
九
年
制
定
公
布
，
內
容
分
為
八
章

共
二
十
七
條
。
包
括
受
救
助
的
對
象
、
實
施
的
範
圓
、
給
付
的
方
式
、
救
助

的
實
施
等
等
;
同
時
載
明
救
助
費
用
要
在
政
府
預
算
中
編
列
，
救
助
工
作
要

由
專
業
人
員
來
推
行
，
還
注
意
到
要
與
其
他
有
關
法
規
配
合
;
尤
其
能
配
合

時
代
的
潮
流
，
以
積
極
性
的
褔
利
服
務
精
神
，
取
代
了
消
極
性
的
慈
善
救
濟

觀
念
，
不
失
為
劃
時
代
的
舉
措
。
推
行

7
十
七
年
後
，
因
環
境
的
改
變
，
現

賞
的
需
要
，
於
八
+
六
年
予
以
修
訂
，
除
將
救
助
設
施
改
名
為
社
會
救
助
機

構
外
，
並
增
列
「
罰
則
」

一
章
，
同
時
將
內
文
增
加
到
四
十
六
條
。
較
六
十

九
年
所
制
訂
之
內
容
，
當
更
周
延
、
更
詳
實
。
不
過
，
由
於
八
十
三
年
七
月

三
十
日
公
布
的
「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綱
領
」
中
，
僅
有
兩
項
並
不
具
體
宣
示
性

的
條
文
，
以
致
在
內
容
上
只
是
將
原
來
的
條
文
予
以
充
實
，
對
於
不
遵
守
救

助
法
所
訂
規
定
者
，
添
加
處
罰
，
其
餘
並
無
任
何
開
創
性
、
前
瞻
性
的
內

酒

修
訂
法
規
與
原
法
規
之
比
較

第
一
章
總
則

。
將
第
四
條
對
位
收
入
者
的
定
義
以
具
體
的
指
標
明
示
，
「
本
法
所

稱
低
收
入
戶
，
係
指
家
庭
總
收
入
平
均
分
配
全
家
人
口
，
每
人
每
月
在
最
低

生
活
費
標
準
以
下
者
。
前
項
所
稱
最
低
生
活
費
標
準
，
由
省
(
市
)
政
府
參
照

中
央
主
計
機
關
所
公
布
當
地
區
最
近
一
年
平
均
每
人
消
費
支
出
百
分
之
六
十

訂
定
，
並
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備
查
。
」
以
減
少
紛
爭
。

。
增
訂
第
五
條
，
規
定
家
庭
總
收
入
應
計
算
人
口
的
範
圍
有
三

.. 

「
一
、
直
系
血
親
。
但
子
女
已
入
贅
或
出
嫁
且
無
扶
養
能
力
可
資
證
明
者
，

得
不
計
算
。
二
、
同
一
戶
籍
共
同
生
活
之
旁
系
血
親
及
負
扶
養
義
務
之
親

麗
。
三
、
綜
合
所
得
稅
列
入
扶
養
親
屬
寬
減
額
之
納
稅
義
務
人
。
」

屯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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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增
列
第
六
條
，
規
定
.. 

「
為
執
行
有
關
社
會
教
助
業
務
，
各
級
主
管

機
關
應
設
專
責
單
位
或
置
專
責
人
員
。
」

。
增
列
第
八
條
，
規
定

.. 

「
依
本
法
或
其
他
法
令
每
人
每
月
所
領
取
政

府
核
發
之
救
助
金
額
，
不
得
超
過
當
年
政
府
公
告
之
基
本
工
資
。
」

。
增
訂
第
九
條
，
規
定
受
社
會
救
助
者
有
三
種
情
況
，
主
管
機
關
應
停

止
其
社
會
救
助
，
並
追
回
其
領
取
之
補
助

.. 

「

、
提
供
不
實
之
資
料
者
。

-
7
隱
匿
或
拒
絕
提
供
主
管
機
關
所
要
求
之
資
料
者
。
三
、
以
詐
欺
或
其
他

不
正
當
方
法
取
得
本
法
所
定
之
社
會
救
助
者
。
」

第
二
章
生
活
扶
助

。
增
列
第
十
二
條
，
規
定
低
收
入
戶
中
有
年
滿
六
十
五
歲
者
、
懷
胎
滿

六
個
月
者
以
及
領
有
身
心
障
礙
手
冊
者
，
主
管
機
關
得
依
其
原
領
取
現
金
給

付
之
金
額
，
增
加
百
分
之
二
十
至
四
十
之
補
助
。

。
增
列
第
十
六
條
，
「
各
級
政
府
得
視
實
際
需
要
及
財
力
，
對
低
收
入

戶
提
供
下
列
特
殊
項
目
救
助
及
服
務
:
一
、
產
婦
及
嬰
見
營
養
補
助

。

二
、

托
兒
補
助
。
三
、
教
育
補
助
。
四

、

租
金
補
助
或
平
價
住
宅
借
住

。

五
、
房

屋
修
繕
補
助
。
六
、
喪
葬
補
助
。
七
、
在
宅
服
務
。
八

、

生
育
補
助
。

九
、

其
他
必
要
之
救
助
與
服
務
。
」

。
增
列
第
十
七
條
，
為
遊
民
所
訂
，
規
定

.. 

「
警
察
機
關
發
現
無
家
可

歸
之
遊
民
，
除
其
他
法
律
另
有
規
定
外
，
應
通
知
社
政
機
關
(
單
位
)
共
同
處

理
，
並
查
明
其
身
分
及
協
助
護
送
前
往
社
會
救
助
機
構
收
容

.. 

其
身
分
經
查

明
者
，
立
即
通
知
其
家
屬
。
」
第
二
項
並
規
定

.. 

「
有
關
遊
民
之
收
容
輔
導

辦
法
，
由
省
(
市
)
政
府
定
之
。
」

第
三
章
醫
療
補
助
配
合
全
民
健
保
之
施
行
，
修
訂
了
兩
個
條
文
。

。
第
十
八
條
(
原
十
一
條
)
刪
除
第
二
款
，
「
救
助
設
施
所
收
容
之
傷
、

病
患
者
。
」
原
第
十
三
條
改
列
第
十
八
條
第
二
項
。

。
增
列
第
十
九
條
，
說
明
:
「
低
收
入
戶
參
加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之
保
險

費
，
由
各
級
政
府
編
列
預
算
補
助
。
」

第
四
章
急
難
救
助

。
第
二
十
一
條
(
原
十
四
條
)
擴
大
了
急
難
救
助
的
範
圍
及
條
件
，
共
列

三
款

.. 

「
一
、
戶
內
人
口
死
亡
無
力
撿
一
羿
者
。
二
、
戶
內
人
口
遭
受
意
外
傷

害
致
生
活
陷
於
困
境
者
。
三
、
負
家
庭
主
要
生
計
責
任
者
，
罹
患
重
病
、
失

業
、
失
蹤
、
入
營
服
役
、
入
獄
服
刑
或
其
他
原
因
無
法
工
作
，
致
生
活
陷
於

困
境
者
。
」

。
增
列
第
二
十
二
條
，
規
定

「
流
落
外
地
，
缺
乏
車
資
返
瓣
者
，
當

地
主
管
機
關
得
依
其
申
請
酌
予
救
助
。

」

第
五
章
災
害
救
助

。
第
二
十
六
條
(
原
第
十
八
條
)
第
一
項
增
列
一
款

.. 

「
設
立
臨
時
災
害

收
容
場
所
。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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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六
章
章
名
由
「
救
助
設
施
」
改
為
「
社
會
救
助
機
構
」
'
並
增
加
了

四
條
條
文
，
修
訂
了
兩
個
條
文
。

。
增
訂
了
第
二
十
九
條
對
私
立
社
會
救
助
機
構
設
置
的
規
範

.. 

「
設
立

私
立
社
會
救
助
機
構
，
應
申
請
當
地
主
管
機
關
許
可
。
經
許
可
設
立
者
，
應

於
三
個
月
內
辦
理
財
團
法
人
登
記
;
其
有
正
當
理
由
者
，
得
申
請
主
管
機
關

核
准
延
期
三
個
月
。
」
第
二
項
規
定
:
「
前
項
申
請
許
可
後
，
應
層
報
中
央

主
管
機
關
備
查
。
」
對
社
會
救
助
機
構
設
置
的
條
件
，
在
增
訂
之
第
三
十
條

中
明
定
之

.. 

「
社
會
救
助
機
構
之
規
模
、
面
積
、
設
施
、
人
員
配
置
等
設
立

標
準
，
由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定
之
。
」
第
二
項
並
規
定

.. 

「
社
會
救
助
機
構
之

獎
勵
辦
法
，
由
各
級
主
管
機
關
定
之
。
」

。
對
社
會
救
助
機
構
輔
助
、
監
督
及
評
鑑
也
增
訂
了
第
三
十
一
條
，
第

一
項
是.. 

「
主
管
機
關
對
社
會
救
助
機
構
應
予
輔
助
、
監
督
及
評
鑑
。
」
第

二
項
目
疋.. 

「
社
會
救
助
機
構
辦
理
不
善
或
違
反
原
許
可
設
立
標
準
或
依
前
項

評
鑑
結
果
應
予
改
善
者
，
主
管
機
關
應
通
知
其
限
期
改
善
。
」

。
對
社
會
救
助
機
構
的
設
限
，
也
增
訂
了
三
條
條
文
;
第
三
十
二
條

.. 

「
社
會
救
助
機
構
非
有
正
當
理
由
，
不
得
拒
絕
主
管
機
關
依
本
法
之
委
託
收

容
。
」
第
三
十
三
條

.. 

「
社
會
救
助
機
構
應
接
受
主
管
機
關
派
員
對
其
設

備
、
帳
冊
、
紀
錄
之
檢
查
。
」
第
三
十
五
條
第
一
項

.. 

「
社
會
救
助
機
構
接

受
政
府
補
助
者
，
應
依
規
定
用
途
使
用
之
，
並
詳
細
列
帳
;
其
有
違
反
者
，

補
助
機
關
得
追
回
補
助
款
。
」
第
二
項

.. 

「
依
前
項
規
定
增
置
之
財
產
，
應

列
入
機
構
財
產
管
理
，
以
供
查
核
。
」

第
七
章
救
助
經
費
未
曾
增
加
，
僅
作
文
字
之
修
改
。

增
訂
第
八
章
罰
則
，
共
有
六
個
條
文
。

。
第
三
十
八
條
第
一
項
「
社
會
救
助
機
構
違
反
第
二
十
九
條
第
一
項
規

定
者
，
處
新
臺
幣
六
萬
元
以
上
六
十
萬
元
以
下
罰
緩
;
其
經
限
期
辦
理
申
請

許
可
或
財
團
法
人
登
記
，
逾
期
仍
不
辦
理
者
，
得
連
續
處
罰
之
，
並
公
告
其

名
稱
，
且
得
令
其
停
辦
。
」
第
二
項
「
依
前
項
規
定
令
其
停
辦
而
拒
不
遵
守

者
，
再
處
新
臺
幣
十
萬
元
以
上
六
十
萬
元
以
下
罰
援
。
」

。
第
三
十
九
條
第
一
項
「
私
立
社
會
救
助
機
構
經
主
管
機
關
依
第
三
十

一
條
第
二
項
規
定
，
通
知
限
期
改
善
，
逾
期
不
改
善
者
，
得
令
其
停
辦
。
」

第
二
項

.. 

「
依
前
項
規
定
令
其
停
辦
而
拒
不
遵
守
者
，
處
新
臺
幣
十
萬
元
以

上
五
十
萬
元
以
下
罰
緩
。
並
得
按
次
連
續
處
罰
。
」

。
第
四
十
條
.. 

「
私
立
社
會
救
助
機
構
停
辦
或
決
議
解
散
時
，
主
管
機

關
對
於
該
機
構
收
容
之
人
應
即
予
以
適
當
之
安
置
，
社
會
救
助
機
構
應
予
接

受
.. 

不
予
接
受
者
，
強
制
實
施
之
，
並
處
以
新
臺
幣
六
萬
元
以
上
六
十
萬
元

以
下
罰
鐘
。
」

。
第
四
十
一
條

.• 

「
私
立
社
會
救
助
機
構
違
反
第
三
十
二
條
或
第
三
+

三
條
規
定
者
，
主
管
機
關
得
處
以
新
臺
幣
二
十
萬
元
以
上
一
百
萬
元
以
下
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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緩
，
並
得
令
其
限
期
改
善
，
逾
期
不
改
善
者
，
得
撤
銷
其
許
可
。
」

。
第
四
十
二
條

•• 

「
依
本
法
應
受
處
罰
者
，
除
依
本
法
處
罰
外
，
其
有

犯
罪
嫌
疑
者
，
應
移
送
司
法
機
關
處
理
。
」
第
四
十
三
條

.. 

「
依
本
法
所
處

之
罰
援
，
經
限
期
繳
納
，
逾
期
未
繳
納
者
，
移
送
法
院
強
制
執
行
。
」

第
九
章
(
原
第
八
章
)
附
則
增
訂
第
四
十
四
條
，
條
文
是

.. 

「
依
本
法

請
領
各
項
現
金
給
付
或
補
助
之
權
利
，
不
得
扣
押
、
讓
與
或
供
擔
保
。
」

綜
觀
之
以
上
所
述
，
可
知
我
國
所
訂
之
社
會
救
助
法
有
兩
個
特
點

.. 

第

一
，
救
助
的
項
目
與
救
助
的
對
象
周
延
而
廣
泛
。
我
國
社
會
救
助
一
向
注
意

救
貧
與
救
災
，
而
救
貧
工
作
中
更
注
重
急
難
救
助
與
醫
療
服
務
;
所
以
本
法

的
救
助
項
目
包
括
了
生
活
扶
助
、
醫
療
補
助
、
急
難
救
助
與
災
害
救
助
四
大

項
，
使
不
幸
與
貧
病
者
，
都
能
獲
得
合
理
的
生
活
與
應
有
的
社
會
與
經
濟
地

位
。
第
二
，
救
助
工
作
重
視
專
業
服
務
及
全
民
責
任
。
社
會
救
助
工
作
不
同

於
傳
統
的
救
濟
事
業
，
必
須
要
有
受
過
專
業
訓
練
的
人
員
參
與
，
才
能
提
高

服
務
晶
質
，
解
決
不
幸
與
貧
病
者
的
問
題
，
滿
足
他
們
的
需
要
。
至
於
不
幸

與
貧
病
者
形
成
的
原
因
，
司
能
是
整
個
社
會
環
境
所
造
成
，
因
此
對
於
他
們

的
服
務
，
也
應
由
全
民
共
同
負
責
，
才
能
真
正
解
決
他
們
的
困
境
。
本
法
第

三
十
四
條
及
三
+
七
條
之
內
容
，
就
包
涵
了
此
一
精
神
，
更
符
合
了
世
界
的

潮
流
。

現
行
法
規
修
訂
之
方
向

不
過
嚴
格
來
看
，
本
法
仍
脫
離
不
了
救
濟
的
作
法
，
更
因
社
會
福
利
政

策
中
沒
有
具
體
的
規
範
，
以
致
仍
有
商
榷
的
地
方
，
僅
提
拳
擊
大
者
，
作
為

未
來
修
法
之
參
考
，
並
就
教
於
方
家
。

一
、
樹
立
自
立
支
生
的
觀
念
|
我
國
社
會
救
助
法
第
一
條
說
明
「
為
照

顧
低
收
入
及
救
助
遭
受
急
難
或
災
害
者
，
並
協
助
其
自
立
。
」
是
其
立
法
的

宗
旨
。
然
而
在
整
個
法
條
中
都
是
照
顧
的
內
容
，
而
無
協
助
其
自
立
的
內

酒
。
社
會
福
利
與
社
會
工
作
的
主
要
精
神
就
是
要
被
照
顧
者
自
己
釣
魚
吃
，

而
不
是
送
魚
給
他
吃
。
因
此
未
來
修
訂
應
增
列
條
文
，
建
立
被
照
顧
者
積
極

性
自
力
更
生
的
措
施
。

-
7
日
洛
實
社
會
福
利
社
區
化
的
政
策
我
國
目
前
社
會
福
利
的
推
行
政

策
是
各
項
福
利
服
務
應
落
實
於
社
區
，
以
符
合
接
受
福
利
服
務
者
的
實
際
需

耍
，
也
節
省
機
關
收
容
的
設
備
與
人
事
費
。
其
實
更
是
世
界
社
會
福
利
「
去

機
構
化
」
服
務
的
趨
勢
。
然
而
在
整
個
法
條
中
都
是
照
顧
的
內
容
，
幾
乎
都

是
家
庭
補
助
與
機
關
收
容
。
因
此
未
來
修
訂
應
增
列
條
文
，
將
社
會
救
助
措

施
與
社
區
相
結
合
，
以
配
合
我
國
當
前
社
會
福
利
推
行
的
政
策
。

三
、
建
立
臥
家
庭
為
中
化
的
照
務
精
神
|
行
政
院
於
八
十
三
年
公
布

「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綱
領
」
，
其
中
基
本
原
則
第
三
項
強
調
社
會
福
利
的
推
行
建

構
以
家
庭
為
中
心
。
而
社
會
救
助
法
的
內
容
似
乎
仍
以
政
府
及
民
間
為
主
，

沒
有
提
到
家
庭
的
責
任
與
義
務
。
因
此
未
來
修
訂
應
增
列
條
文
，
本
此
一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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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
加
強
家
庭
照
顧
責
任
二
方
面
符
合
政
策
的
精
神
，
一
方
面
強
化
我
國
家

庭
倫
理
道
德
規
範
，
更
要
改
變
事
事
都
要
仰
賴
政
府
的
偏
差
觀
念
。

四
、
配
合
行
政
組
織
的
變
遷
確
立
主
營
機
構
|
國
發
會
後
政
府
決
定
精

簡
政
府
組
織
中
省
政
府
層
級
，
因
此
省
政
府
已
有
其
名
而
無
其
實
，
而
社
會

救
助
法
中
省
政
府
仍
為
社
會
救
助
主
管
機
關
。
並
負
責
訂
定
最
低
生
活
費
的

標
準
依
照
收
入
差
別
訂
定
等
級
，
醫
療
給
付
項
目
、
方
式
及
標
準
亦
由
省
政

府
訂
定
之
，
事
實
上
已
完
全
由
中
央
政
府
處
理
。
因
此
必
須
立
即
修
訂
這
些

條
文
，
執
行
時
才
能
名
實
相
符
，
更
不
致
有
違
法
的
現
象
。

五
、
推
一
丌
多
元
的
救
助
措
施
|
潮
流
在
變
、
時
代
在
變
、
環
境
也
在

變
，
需
要
照
顧
的
國
人
及
災
害
的
狀
況
也
有
所
改
變
，
甚
至
救
助
的
方
法
更

要
推
陳
出
新
。
才
能
符
合
低
皈
入
戶
及
遭
受
災
害
人
們
的
需
要
。
因
此
未
來

修
訂
應
增
列
條
文
，
應
擴
大
社
會
救
助
的
範
圈
，
建
立
多
元
化
的
措
施
，
講

求
方
法
的
更
新
，
另
外
更
要
建
立
「
地
球
村
」
的
觀
念
，
促
使
各
國
間
相
互

援
助
的
精
神
，
也
就
是
說
社
會
救
助
中
也
應
增
列
接
受
外
援
與
援
外
的
條

文
。

六
、
戒
﹒
戶
縣
{
鼎
鼎
救
助
標
準
訂
足
之
差
真|

社
會
救
助
中
規
定
生
活
輔

助
現
金
給
付
得
依
收
入
之
差
別
訂
定
等
級
，
同
時
對
最
低
生
活
費
之
標
準
由

地
方
政
府
參
照
中
央
主
計
機
關
所
公
布
當
地
區
最
近
一
年
平
均
每
人
消
費
支

出
百
分
之
六
+
訂
定
之
。
結
果
造
成
低
收
入
戶
向
高
標
準
地
區
集
中
，
其
實

台
灣
地
區
幅
員
不
大
，
標
準
最
好
一
致
，
尤
其
不
能
以
最
低
工
資
作
為
依

攘
，
不
符
社
會
正
義
。
因
此
未
來
修
訂
救
助
法
時
應
刪
除
或
修
訂
這
些
條

文
。

令
、
強
化
災
害
社
勛
的
機
制

l

一
般
說
來
社
會
福
利
起
源
於
救
貧
事

業
，
而
我
國
除
了
救
貧
之
外
，
還
包
括
救
荒
，
因
為
從
史
書
中
記
載
，
我
國

是
一
個
災
荒
頻
仍
的
國
家
。
風
災
、
旱
災
、
水
災
、
震
災

... 

，
尤
其
在
台
灣

地
震
與
颱
風
隨
時
都
可
能
發
生
，
而
社
會
救
助
法
中
對
於
災
害
救
助
有
三
個

條
文
，
且
只
注
意
事
後
消
極
性
的
處
理
，
因
此
未
來
修
訂
應
增
列
條
文
，
以

建
立
事
前
積
極
性
的
防
範
與
輔
導
遭
受
災
害
，
家
園
的
重
建
機
制
。

八
、
性
法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制
度
的
運
作
|
民
國
五
十
三
年
政
府
推
行
土

地
政
策
，
徵
收
土
地
增
值
稅
，
在
先
總
統
蔣
公
的
指
示
下
言
明
都
市
土
地
增

值
稅
的
徵
收
，
不
是
為
增
加
政
府
稅
收
，
而
是
在
取
之
於
社
會
用
之
於
社

會
。
因
之
將
是
項
稅
收
建
立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制
度
，
推
行
「
民
生
主
義
現
階

段
社
會
政
策
」
'
嘉
惠
全
體
國
人
。
其
中
最
大
優
點
不
受
政
府
預
算
制
度
的

牽
制
，
只
要
發
生
災
變
，
就
可
以
靈
活
運
用
是
項
經
費
，
從
事
救
助
與
照
顧

措
施
。
但
是
目
前
已
將
其
列
入
國
庫
，
每
年
均
須
編
列
預
算
支
付
，
影
響
運

作
至
大
，
其
他
社
會
福
利
法
中
還
提
及
是
項
基
金
，
而
社
會
救
助
法
中
最
需

要
是
項
經
費
，
卻
隻
字
未
提
，
因
此
政
府
應
恢
復
是
項
制
度
，
使
社
會
救
助

工
作
發
揮
其
應
有
的
功
能
。

以
上
八
項
勢
葉
之
見
，
僅
供
政
府
參
考
，
並
析
方
家
指
正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現
任
大
學
入
學
考
試
中
心
副
主
任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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